
  1

立法會 CB( 2 ) 1 2 9 3 / 11 - 1 2 ( 0 4 )號文件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計劃影響的漁民的檢討  

 

 

目的  

 

 當局最近曾就發放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計劃影響的漁民的特惠

津貼方案進行檢討，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檢討結果。  

 

背景  

 

2 .  受海事工程計劃影響而永久或暫時喪失慣常作業捕魚區的漁民，

並不符合資格申索法定補償，因為他們並不擁有慣常作業水域的法定權益。

不過，當局明白到受影響的漁民可能會因此而收入下降，也可能要改往其他

捕魚區作業以致須承付額外開支，故他們如符合若干資格準則 (例如他們的船

籍港必須與受影響的捕魚區相關 )，便可獲發特惠津貼，津貼額與受影響水域

每年漁獲的估計價值相稱。  

 

3 .  發放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計劃影響的漁民的特惠津貼方案，對

上一次曾在二零零零年進行檢討，而方案也於同年十二月獲立法會財務委員

會 (財委會 )通過。向受海事工程計劃影響的漁民發放特惠津貼所依循的現行

計算方法，載於財委會文件第 FCR(2000-01 )46 號。目前，發放予受海事工

程計劃影響的合資格漁民的特惠津貼額，是按以下估計價值 (即受影響水域的

漁獲總值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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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若海事工程計劃導致永久喪失捕魚區 (主要為填海工程 )：七年漁

獲；以及  

 

( b )  若海事工程計劃導致暫時喪失捕魚區 (主要為挖沙或卸泥工程 )：

三年漁獲。  

 

至於受到在同一地點接連進行的海事工程 (例如挖沙或卸泥工程 )影響的漁

民，如上一次在該地點進行的海事工程已完成超過三年，則可再獲發放特惠

津貼。  

 

4 .  鑑於作業環境在過去十年屢有轉變，漁民最近向政府提出，現行

的特惠津貼方案不足以協助他們應付和適應因喪失捕魚區而不斷萎縮的作業

環境。漁民代表要求因應永久及暫時喪失捕魚區這兩種情況，把現行特惠津

貼計算方法中的年期增加。   

 

檢討  

 

5 .  當局大致認同受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在謀求改往其他地方作業

時，的確面對更多困難。  

 

6 .  首先，隨着本港過去十年的基建發展，本地捕魚區的面積不斷縮

小。在研究海事工程計劃為捕撈漁民帶來的影響時，我們注意到擬於未來數

年進行的個別海事工程計劃，其規模普遍較以往龐大和複雜。漁民改往其船

籍港附近的其他地方捕魚，未必再切實可行。預計受影響的漁民為了生計，

可能需要到遠離其船籍港的其他本港水域捕魚區作業，有些則可能要前往南

中國海與內地漁民競爭。第二，本地漁船的平均船齡在過去十年有所提高，

較舊的船隻未必適合前往遠離其船籍港的水域捕魚。第三，由於近年作業成

本不斷增加 (例如燃料價格上漲 )，漁民改往其他地方作業也會招致更大開

支。  

 

7 .  在進行這項檢討期間，我們比較過禁止拖網捕魚措施導致永久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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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捕魚區的情況，當中受影響的拖網漁民可獲發特惠津貼。財委會已通過，

在禁止拖網捕魚措施下發放的特惠津貼額，會以一九八九／九一年度的港口

漁業調查為基準，並按漁獲價格變動作出調整及以 11 年漁獲的估計價值為

計算年期。這個新計算年期是經過多次廣泛諮詢不同漁民團體後得出的。我

們認為，就禁止拖網捕魚措施而訂定的新計算年期，適合作為導致永久喪失

捕魚區的海事工程的基準。由於禁止拖網捕魚措施及導致永久喪失捕魚區的

海事工程兩者對漁民造成的影響性質相若，我們認為缺乏理據支持將計算年

期增至超過 11 年的的建議
註 1。  

 

8 .  暫時喪失捕魚區的漁民亦面臨類似的困境，儘管程度較輕。為了

使永久與暫時喪失捕魚區的漁民獲發的特惠津貼額保持對比關係，我們建議

把後者的計算年期由三年漁獲的估計價值調整至五年。作出擬議的調整後，

向受暫時喪失捕魚區影響的漁民發放的特惠津貼額，會維持在受永久喪失捕

魚區影響的漁民所獲特惠津貼額的 40%左右。  

 

9 .  漁民亦要求增加暫時喪失捕魚區的計算年期，以涵蓋整段施工期

以及工程完成後海牀的復原期。我們認為並無充分理據支持為導致暫時喪失

捕魚區的海事工程訂定可變年期，主要因為有需要與永久喪失捕魚區的特惠

津貼計算年期保持對比關係。我們認為以五年漁獲的估計價值作為新計算年

期是適當的。  

 

10 .  我們建議維持以同一次港口漁業調查的數據 (即一九八九／九一

年度港口漁業調查的數據 )，計算發放予受海事工程計劃影響的漁民的特惠津

貼額。漁民普遍傾向接受按一九八九／九一年度港口漁業調查的數據計算的

漁獲價值，亦認為按一九八九／九一年度港口漁業調查計算的漁獲價值更能

反映一九九零年代初大規模海事工程展開之前的漁業資源狀況。  

                                                       
註1  雖然個別的海事工程計劃主要影響局部範圍，不過，自上次在二零零

零年檢討特惠津貼以來進行的海事工程計劃及未來幾年展開的新計劃

所產生的累積影響，也會對其船隻航行範圍有限的漁民帶來重大影

響。由於漁業資源正迅速損耗，加上有六項大型海事工程計劃擬於三

年內在同一海道系統展開而產生累積影響，漁民在未來幾年面對的境

況幾乎是前所未有的。海事工程對這些小型近岸漁船可能造成的不利

影響將會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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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目前，如漁民在某捕魚區進行的海事工程獲發放特惠津貼，而該

工程已完成超過三年，則有關漁民可就同一地點接連進行的海事工程 (例如挖

沙或卸泥工程 )再獲發放特惠津貼。因為在工程完成後，受影響捕魚區可能需

要大約三年才復原。我們認為這項安排合理，應保留在方案之內。  

 

12 .  一如既往，當局會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為發放有關特惠津貼的

工作釐訂資格準則及分攤基準。  

 

建議  

 

13 .  鑑於受海事工程計劃影響的漁民需要面對更大的困境，我們因應

檢討結果建議  ：  

 

( a )  如因海事工程導致永久喪失捕魚區，特惠津貼計算方法中的年期

由七年漁獲的估計價值增至 11 年；以及  

 

( b )  如因海事工程導致暫時喪失捕魚區，特惠津貼計算方法中的年期

由三年漁獲的估計價值增至五年。  

 

財委會於二零零零年通過的漁民特惠津貼方案的所有其他安排，將會維持不

變。有關現行安排和我們的各項建議，分別載於附件 A 的 (A)及 (B)欄。  

 

生效日期  

 

14 .  我們建議將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定為有關建議的生效日期，以便

受到是次檢討期間開展的工程所影響的漁民也可以從中受惠。如獲得財委會批准，

有關建議將適用於受生效日期後展開的海事工程計劃影響的漁民。  

 



  5

徵詢意見  

 

15 .  在檢討過程中，食物及衞生局和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曾與漁

民會面，聽取他們對現行特惠津貼機制的意見。食物及衞生局和漁護署的人

員亦曾聯同其他負責海事工程的政策局和部門的代表，進行實地視察及與漁

民團體舉行會談。漁民團體要求，如因海事工程導致永久喪失捕魚區，計算

年期應由七年漁獲的估計價值增至 15 年。至於因海事工程導致暫時喪失捕

魚區，他們認為計算年期應相等於整段施工期加上工程完成後海牀的復原

期。在檢討將近結束時，漁護署已向漁民團體解釋把永久及暫時喪失捕魚區

的特惠津貼計算年期分別調整至 11 年及五年的理據。業界大致上接納目前

的建議。   

 

財政影響  

 

16 .  根據未來五年展開的已知大型公共海事工程計劃，我們估計如有

關建議獲採納，按擬議新計算方法向漁民發放的特惠津貼最高金額總數將達

5 ,960 萬元，即較按照現行計算方法所得的特惠津貼額增加 2 ,280 萬元，增

幅約為 62%。  

 

未來路向  

 

17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第 13 段載述的建議，並提供意見。視乎委員

的意見，當局會盡快向財委會提交有關建議。  

 

 

 

食物及衞生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二零一二年三月  



附件 A 

 

發放予漁民的特惠津貼  
 

 (A) 

現行安排  

(根據財務委員會 2000 年 12 月 1 日通過

的 FCR(2000-01)46 號文件 ) 

(B) 

建議的新安排  

1. 特惠津貼計算方法中的年

期  

(a)  永久喪失捕魚區： 7 年漁獲  (a) 永久喪失捕魚區： 11 年漁獲  

 (b) 暫時喪失捕魚區： 3 年漁獲  (b) 暫時喪失捕魚區： 5 年漁獲  

2. 計算漁獲的估計價值的依

據  

1989-91 年度港口漁業調查  (輔以漁農自

然護理署的其他相關漁業數據作為補

充 ) 

不變  

3. 在同一地點接連進行工程

所引致的損失  

如漁民因某地點進行的海事工程獲發放

特惠津貼，而該工程已完成超過三年，

有關漁民可就同一地點接連進行的海事

工程再獲發放特惠津貼。  

不變  

 


